
附件 1-2             桃園市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視導紀錄表(自評表) 

學校名稱             桃園市武漢國民中學 

視 導 項 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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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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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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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符
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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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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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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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性 描 述 

優點 待改進事項與建議 

一、編班

正 常

化 ( 註

1) 

1.學生編班作業流程       成立編班委員會，落實常態編

班，完全依教育部、市府「桃園

市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

定」及相關法規辦理編班及導師

編排作業。 

 

2.導師編排作業       

3.分組學習辦理情形(本校未辦理)       

二、課程
規 劃
與 實
施 正
常化 

1.課程計畫與教學進度表編擬       依規定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

各學習領域小組，運作確實並依

九年一貫課綱規劃、編審學校課

程總體計畫。依課綱及市府相關

規定之作息時間、學習節數及非

學習節數排課實施課程教學及

活動。 

 

2.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教學研究會之辦理       

3.依課綱之規定排課      
 

三、教學
活 動
正 常
化 

1.師資結構與整體班級數配置合理性       1.依規定編制教師人數聘任各

領域專長教師，定期召開教師評

選委員會決議員額開缺及聘任

作業。 
2.依教師持有之專長證書及非

專長配課意願調查進行配排

課，且依課程計劃授課 
3.優先推薦未具專長之配課教

師參加進修活動，取得第二專

長。104 學年度已有 2 位教師取

得表演藝術第二專長教師證

書，增進校內表演藝術專長配

課。 
4.採用教育部審定之教材，經學

校教科書評選委員會審議通過 
5.定期巡堂及檢核教室日誌，督

導教師依課表授課。 
6.正式課程外依教育部頒布國

民中學課後輔導及留校自習實

施原則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及

課後輔導、九年級留校自習，並

遵守相關規定 

 

2.師資人力結構依專長授課       

3.校內師資員額開缺與聘任       

4.依照課綱規定及課表授課      

 

四、評量
正 常
化 

1.依據課程計畫之進度、教學與評量目
標設計多元評量方式(註 2)       1.依課程計畫評量目標及國民

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、國民小

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

則、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

量補充規定，並經領域會議、課

發會訂定評量次數，辦理學生定

期紙筆評量(健體、藝文、綜合

領域每學期 2 次，其他領域 3

次)、模擬考試(每學期 2次)、

多元評量。 

2.落實命題審題機制 

3.校務會議中宣導畢業成績標

準，領域研究會討論進行多元方

式評量方式，並給予成績評量結

果未達及格基準者，課間課後補

救教學及補考措施。 

4.評量結果依規定保密評量紀

錄 

 

2.遵守定期紙筆評量與模擬考之相關規
定(註 3)       

3.評量之命題與審題機制(註 4)      

 



五、配套
及 自
我 促
進 教
學 正
常 化
措施 

1.行政領導理念與策略      

 1.輔導室結合校外資源積極辦

理生涯發展教育活動，進行生涯

探索，提供適性輔導，並融入各

領域教學 
2.輔導室辦理九年級技藝教育

課程，學生依個別興趣及需求，

自由參加 
3.學務處結合校內外專長師資

積極開辦各類社團活動，提供學

生多元學習機會 
4.鼓勵教師在職進修，自組教師

學習社群，提昇專業成長未具專

長配課教師積極參加校內外研

習 
 

1.加強宣導非專長配課教師增能研

習，鼓勵教師提昇專業能力，以促

進學生學習。 
2.105 學年度申請英語讀者、閱讀兩

個教師學習社群，持續鼓勵自組教

師學習社群邀請專長教師分享課

程、共同備、觀、議課，並發展教

材內容，進行增能 
3.106 學年度申請智慧教室專案補

助，將持續規劃教師資訊科技融入

各領域教學研習，以發展更多元化

課程 

2.未具專長專任教師能優先進修研習       

3.自辦配課教師增能進修       

4.校內外資源連結與運用      

 

六、視導結果 

□完全符合教學正常化，且有特色，建議本府教育局鼓勵學校。 
□完全符合教學正常化。 
□大部分符合教學正常化，請本府教育局對該校進行追蹤輔導。 
□部分符合教學正常化，請本府教育局對該校進行追蹤輔導。 
□少部分符合教學正常化，請本府教育局對該校進行追蹤輔導。 
□完全不符合教學正常化，請本府教育局對該校進行追蹤輔導。 

七、綜合建議  

視導委員： 

註 1:對於各年級總班數僅 1班之學校免進行視導該項目。 

註 2:學校應對於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建立預警及輔導措施，研擬學習輔導機制，落實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。 

註 3:學校應依據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第 9條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。 

註 4:學校應依據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建立學生成績評量制度，並透過相關會議訂定定期評量次 

    數、模擬考辦理次數及配合辦理對象、實施多元評量、定期紙筆評量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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